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南浏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 

风险提示性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券”、“主办券商”）为河南浏发健

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浏发健康，证券代码：870090，以下简称“公 

司”、“浏发健康”，曾用名：郑州市加滋杰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主办券商。

在履行持续督导责任时，主办券商发现公司存在以下风险：公司、实际控制人、

法定代表人被出具限制消费令，且未及时披露公告；公司与河南孕尚健康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孕尚”）存在关联关系且未及时披露。主办券商现

提示风险如下：  

一、挂牌公司存在的风险 

1、实际控制人、公司及法定代表人被出具限制消费令，且未及时披露公告 

经主办券商与公司沟通并主动查询，实际控制人张杰、王钢牛、魏建中，公

司及法定代表人郎国梁被出具限制消费令，且未及时披露公告，具体如下：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杰、王钢牛、魏建中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文化支

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杰、王钢牛、魏建中未按执行通知书

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被郑州市金

水区法院出具限制消费令，公司未及时披露上述信息。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杰与郑州海华法律咨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公司

实际控制人张杰因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

务，于 2018 年 9 月 21 日被郑州市金水区法院出具限制消费令，公司未及时披露

上述信息。 

公司与上海朗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公司未按执行通知

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于 2018 年 11 月 20 日被郑州

市金水区法院出具限制消费令，法院对公司及法定代表人郎国梁采取限制消费措

施，公司未及时披露上述信息。 

公司与上海司南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公司未按



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于 2018 年 12 月 13

日被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出具限制消费令，法院对公司及法定代表人郎国梁采

取限制消费措施，公司未及时披露上述信息。 

公司与闫晓康劳动争议一案、马兰波劳动争议一案、高学敏劳动争议一案，

因公司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分别于

2019 年 1 月 22 日、2019 年 1 月 25 日、2019 年 2 月 3 日被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

院出具限制消费令，法院对公司及法定代表人郎国梁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公司未

及时披露上述信息。 

公司与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一案，

因公司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于 2019

年 2 月 19 日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出具限制消费令，法院对公司及法定代表

人郎国梁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公司未及时披露上述信息。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文化支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公司未按

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被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出具限制消费令，法院对公司及法定代表人郎国梁采

取限制消费措施，公司未及时披露上述信息。 

公司与人河南珠江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位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公司未按

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被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出具限制消费令，法院对公司及法定代表人郎国梁采

取限制消费措施，公司未及时披露上述信息。 

公司与人南京励新泓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公司未按

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被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出具限制消费令，法院对公司及法定代表人郎国梁采

取限制消费措施，公司未及时披露上述信息。 

主办券商已告知其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并督促其补充发布公告。 

截止本报告出具日，公司表示事务繁忙，无法发布公告。 

2、公司与河南孕尚存在关联关系且未及时披露 

公司副董事长李福宝与河南孕尚存在关联关系，河南孕尚为公司的关联方。

对于上述信息，公司未及时披露。具体如下： 



2017 年年末，河南孕尚预付账款余额 280 万元，占 2017 年末预付账款总额

的 34.76%。 

主办券商于 2018 年 6 月在网络搜索中发现，河南孕尚与公司存在疑似关联

关系：河南孕尚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李福宝存在多项交集，包括网络上报道

李福宝疑似为河南孕尚的董事长，李福宝与上海孕尚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被告被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起诉违反竞业禁止和招商加盟的约定，

并在起诉状中称李福宝控制了河南孕尚。 

河南孕尚自成立至今，未出现李福宝的相关信息；访谈中，李福宝及河南孕

尚对相关网络内容予以否认。李福宝与重庆骄阳的一审判决认定李福宝与河南孕

尚存在关联关系。2018 年 5 月 10 日，上海孕尚及李福宝提交的上诉书提出，一

审法院关于李福宝与河南孕尚之间的关联关系认定错误。 

2018 年 9 月的现场检查中，主办券商查阅了河南孕尚最新的工商登记信息、

李福宝最新的对外投资及任职信息，访谈了郎国梁（公司董事长）和李福宝。李

福宝再次否认其与河南孕尚存在关联关系、代持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2019 年 5 月 20 日的现场检查中，主办券商获取了二审法院重庆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做出的(2018)渝 01 民终 486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至此，李福宝与河南孕尚确定存在关联关系，河南孕尚为公司的关联方。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河南孕尚的预付账款由 280 万元减少至 176.51 万

元；截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上述预付账款的余额为 127.30 万元。减少的 152.70

万元系河南孕尚的退款。 

二、主办券商风险提示  

主办券商提示投资者：实际控制人、公司及法定代表人被出具限制消费令，

且未及时披露公告，影响广大投资者的判断；公司与河南孕尚存在关联关系，且

未及时披露公告，影响广大投资者的判断。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27 日 


